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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岐山县枣林镇神
差村秦家庄组有一涝池

用于收集生活污水，距

离自来水机井过近，举

报人担心污染。

宝鸡市

岐山县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机井于2011年4月建成，井深205米，年度许可量为4.5万立方米。涝

池为自然形成的雨水收集池，位于枣林镇神差村秦家庄西侧，面积约80平方米。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经排查，该机井位于涝池西南侧，两者直线距离约25米。岐山县水利局2021年对

涝池修复整治并做防渗处理，枣林镇神差村秦家庄常住人口少，生活污水产生量

极少，资源化利用后原地消纳。问题专班检查发现，涝池两处雨水排口晴天无污
水流入，涝池与205米深的自来水取水井分属不同水层。调取的2025年一、二季

度《水质化验报告》显示，神差村水厂生活饮用水各检测项目均合格。

属实

加强巡查监

管，保障群

众良好生活

环境。

1.枣林镇政府于6月23日向神差村村委

会下发《整改通知书》(枣政发〔2025

〕85号)，要求加强涝池周边卫生保
洁，严禁生活污水排入涝池。2枣林镇

政府督促神差村做好涝池周边卫生保

洁，对整村的排水渠及涝池周边垃圾进

行清理。3.枣林镇水管站加密水质监测
频次，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引导群

众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有效管控工作，巩

固环境治理成效。

已办结 无


